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沪教委基〔2015〕35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义务教育阶段

实行五四学制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
根据《义务教育法》和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小学管理规程》中关于“小学的修业年限为6年或5年。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小学修业年限”的规定，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五四学制，即实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学制。小学五个年级分别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初中（含完全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四个年级分别为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

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五四学制，规划和建设学校校舍；配置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配齐配足教师队伍。学籍管理按五四学制实施，小学生修完五年级，学科考试成绩合格发给小学毕业证书；初中生修完九年级，学科考试成绩合格发给初中毕业证书。

本文件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原《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五四学制的通知》（沪教委基〔2004〕50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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